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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对化学武暑以及未来公约 

组成部分可能的妥协措词的蕙见

序盲部分

本公约的各缔约国，

重史其坚持全面彻底裁军的各项目标，其中包括禁止和消除一切类型的大规模 

毁灭性武暑，

深信禁止发貳生产和储存化学武暑以及销毁此种武暑是朝向达成在有效国际 

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一个必要的步骤，

迭定为了全人类彻底排除把化学品用作武暑的可能性，

篓僮这种使用是人类良知所不容的，应不遗余力地消除这一危险，

蚤各国间的和平合作应加强在科学领域，特别是化学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

遵照本公约中所载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和毒素武蓦以及销 

毀此种武卷的保证：继续其诚地逬行谈判以便就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暑及 

销毁此种武器的有效措施早日达成协议，

认识到1925年6月1 7日在日内瓦签订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冬毒性的 

或其他毒气体和细蕾作战方法的日内瓦议定书的重要意义，以及1975年3月2 6 
日生效的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以及销毁此料武蓦的公约 

的重要意义，号召所有成员国严格遵守上述协定。

认识到公约的实施能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 
献,—

查还有跡于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

・82・6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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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第一条：总

1. 本公•约每个缔约国保证，如组成部分第二条所规定的，决不在任何情况下 

发展、生产、或用其他方法取得、储存、保有、直接或间接转让化学武摹，并销毁 

此类武•器的储存或将其转用于被准许用途，和销毁或拆除生产化学武器的设施 。*

2. 本公约每个缔约国保证，不直接或间接地帮助、鼓厨或引诱任何国家进行 

本公约所禁止的各种活动.

*备选方案见第CV334号文件附件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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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第二条：化学武器的一般定义

1. 组成部分第一条所指的“化学武器”经定为化学战争手段的蜀聲包括：

(a)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前体.或对此种化学品的形成具着爲殊意义的 

前体.包括二元或多元弹药或类似装置，其他致死性和其他有害化学 

品，那些旨在用于被准许用途，其类型和数量与这种用途相一致的化 

学品除外；

(0旨在通过其使用所释放出来的化学品的毒性以造成死亡或其他伤害的 

任何弹药或装置，包括二元或多元弹药和专门装置；

(O专门设计直接用于与这类弹药或装置的使用有关的装备；

2. 为了本公约的目的，本组成部分第一款所提到的化学战争手段总和•的任 

何组成部分均被认为是一种化学武蓦.

*前体的概念将进一步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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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第三条：其他戲

为了本公约的目的：

1. “剧毒性致死化学品”是指任何化学品，在第cp/c"R 3汚文

件附停三和四所提出的方法测量时，其致死中量小于或等于。・5噂/蛔（皮下注 

射）或2000mgT!iiii/m3 （吸入）.

2. “其他致死化学品”是指任何化学品，在以第CD/CW/7R 3時文

件附件三和四所提出的方法测量时，其致死中量大于。•頌运（皮下注射）或 

2000mgHnin/M （ 9

3. ••其他有寄化学品”是指任何化学赢 在以鄴叱SB 3网 文 

件附件三和四所提出的方法测量时，其致死中量大于（皮下注射）或

20,000m^-min/ni3 （ .

4. “对形成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具浦特殊意义的前体”是一种反应物，它 

预先决定的一步合成法中形成的该化学&的主要特性：

-在二元或多元弹药中或在类似装置中；

一在一个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设备.

5. "设蒲”是指专门为了生产化学武器（如凝部分第二条所规定的）， 

销毁此类武暑以及生产用于被准许用途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工厂或工厂的一

部分.

位 ••能力”是指一个设施在特定时期内应产或销毁一定数量的化学武卷， 

或生产一宾数量的用于被准许用途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能力.

7. ••被准许用途”是指非敌对性用途和与使用化学武器无关的军事用逸

& “非敌对性用途”是指工业、农业、研究、医疗或其他和平用途，法 

律强制性用途或与防护化学武卷直接有关的用途.

9.，“销毁或转用”是指

M关于化学一把它们转变为不能重新用于化学武器用途的产物, 

其中包括把它们转变为降解产物或转变为能用于被准许用途的产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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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关于弹药和装置以及专门设计用于与使用这类弹药或装置直 

接有关的装备，使它们不能用于化学武器用途•
>

10. 关于设施的“销毁或拆除”是指确确实实用去除对用于化学武蓦用途 

不起作用的全部设施的办法分开或拆开这些设施，或把可用的某些或全部设施 

部分地分散使用于被准许用途.

11. “失能剂”

12. "刺激剂二

*有待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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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四：禁止转让和不于存放

1. 本公约各缔约国承担义务：

(a) 不直接或间接地将符合组成部分二里所下定义的任何化学武蓦转让给 

任何人•

(b) 不直接或间接地即使是为了准许的用途而将任何剧毒性致死化学品或 

它们的前体、失能剂或剌激剂转让给任何人，转让给另一个缔约国除

2. 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诺不在别国领土上存放化学武蓦，包括二元武暑和多 

元武暑，如果过去已在别国领土上存放，则应在本公约对其生效后不迟于••…….从 

该国领土上撤回其一切化学武峯包括二元武器和多元武暑。

*有待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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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五:销毁、转用化学武器储存

1. 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诺,销毁其符合本公约中定义的化学武器的储存，或 

将它们转用于被准许的用途，其数量应符合此类用途.

2. 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谱，在公约对其生效后•…-月/年内开始销毁其化  

学武器储存，或将其转用于被准许的用途，此项工作应在公约对其生效后十年之内 

完成

*

*

3. 为了供销毁化学武器储存之用，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有权暂时改装以前曾被 

用来生产这类武器的设施，或为此目的而建造一个或若千个专门的设臨

4・与在完威本组成部分第1和2款所规定的义务期间所要采取的措施有关的 

程序，应确保这些措施在范围，顺序和时间的排定万面能相互关联和协调.有关程 

序和条件的其他事项在本组成部分的附件中阐明.

组成部分五（附件）:销毁、转用化学武器储存

用来销毁或转眉化学武器储存的程序和操作：

在起始阶段*
~ 化学武器储存或将其转用于被准许的用途的计划，计划应说明：

（a） 拟于 销毁的化学武器的数量（化学品的数量与类型）*；

（b） 销毁特定类型化学品过程中各阶段的时间安排 ；

（c） 销毁的方法，排除将最后产物重新用于化学武器用途的可能性；

但）用于销毁储存的一个或多个设施的位置；

（e）将被转用于被准许用途的化学品的数費和类型；

（功将特定类型化学品转用于被准许用途过程中各阶段的时间安排；

（8）转用的用途•

在销毁阶段•

（参照各缔约国有关销毁储存或将储存转作他用的公布，再行拟息） 

#备选方策见第C D/3 3 4号文件附件第1 9页.

•备选方渠见第CD/3 3 4号文件附件第2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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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六：销毁、拆除或暂时改装生产化学武器的设施

1. 本公话每一缔约国承诺销毁或拆除生产化学武器的设施，并不建造新的生 

产化学武器的设施•

2. 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诺停止进行与化学武器的生产有关以及与直接或间接 

地将这类武養 其生产的技术装备和有关的技术文件转让给任何人有关的各种活动.

3・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诺在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工作完成之后，开始销毁或 

拆除根据组成部分五第3款的规足而暂时改装成为供销毁化学武器储存之用的设施.

4.销毁或拆除生产化学武器的设施的操作，应在一个国家成为公约缔约国之 

日起一一月/年•内开始，并应在一个国家成为公约缔约国之日起十年之内完勤

有关程序和条件等事项，在本组成部分的附件中阐明.

组成部分六(附件)：销毁、拆除或暂时改装生产化学武器的设施

用来销毁、拆除或暂时改美设施的程序和操作：

开始实际销毁以前的阶段：•■
公布销毁、拆除或暂时改装生产化学武卷的设施的计划，应说明：

(a) 销毁或拆除的时限；

(b) 设施的位置；

(0有关被拆除装备的个别组成部分之使用的情报：

㈠ 这种装备的名称和数量；

a将被拆除的装备用于和平用途的方式；

他)暂时被改装成为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一个或多个设施的位置.

在销毁阶段* *

*各选方案见第CD/3 3 4号文件附件第2 1页.

*备选方集见第C D/3 3 4号文件第2 2页.

* *有待商定。

'销毁、拆除或暂时改装设施的计划的每个阶段开始前一月就应发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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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中要说明设施（一个或多个）的位置.

定期通知执行销毁、拆除或暂时改装这些设施计划的进展情况• *，# •**

•**其他程序和操作将视各缔约国要作出的关于销毁、拆除或暂时改装设施之公 

布再予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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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七：被准许的活动

1. 每一缔约国有权为被准许的用途保軌 生产、取得或使用类型和数量与用 

途相一致的任何毒性化学物剂及其前依

2. 所生产的、由储存转用、每年用其它方法取得的或已有的用于械准许用途 

的剧毒性致死化学物剂的总量在任何时候均应保持最低限度，不论何种情况下，本 

公约任何缔约国的拥有量不得超过一公吨.  *•*

3. 为被准许用途生产剧毒性致死化学物剂的每一缔约国应只集中在具有相应 

生产能力的一个专门设施内进行此种生产.  * *

*备选方集可见第CD/3 3 4号文件附件第2 0页.

•*有待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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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八：保护人口和环境

本公约每一缔约国，在销毁或转用化学武器储存的过程中和在销毁、拆除或暂 

时改装成为为销毁化学武器之用的生产化学武器的设施的过程中，应采取一场必要 

的预防措施并应使用安全的销毁方法，以避免对人CT和环境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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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九：国际合作

1. 本公约的实施务求不妨碍本公约各缔约国的经济或技术发展，或在和平的 

化学活动领域里的国际合作，包括化学品的国际交流以及按照本公约的条款为和平 

目的而生产、加工或使用化学剂的设备的国际交流.

2. 本公约每个缔约国应承担义务，促进、符合本公约的目的而把化学品用于 

和平目的的设备材料和科技情报的尽可能充分的交流.

3. 本公约每个缔约国应承担义务，把由于实施本公约中一致商定的裁军措施 

而可能节省下来的大部分军事开支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和社会发彘

4. 任何缔约国为了执行本公约的目的有权将化学武器转让给根据公约规定以 

销毁这些武卷为目的的另一个缔约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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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十：■轮

1. 本公约每一缔约国应承诺在公约生效后或在缔约国加入公约后，尽可能早 

地，并无论如何不近于3 0夭内：

(a) 公布其拥有或不拥有如组成部分二第一段和第二段定义所规定的化学 

武器以及生产化学武卷的手段，无论它们是否在公约对其生效时运用, 

要讨算所有在其本国领土内或边界之外它所拥有的具有此种能力的所 

有设施二或在其本国领土内的，但属于另一国的,•包捂对其所有权未 

作规定的，所有设施；

(b) 公布它巳停止有关生产化学武器的一切活动并已向何人转让这些武器 

生产这种武器的技术设备和有关技术文献.

2. 本公约每个缔约国应承诺在公约对其生效后不迟于3 0天内公布：

-根据本公约附件三中的各项规定，如公约组成部分二中所定义的化学 

武卷的储存量；

-根据本公约附件三中的各项规息如公约組威部分二所定义的化学武 

卷的生产设施/总能力；

- 根据附件•中的各项现足，在1946年1月1日后向任何人转让本公 

约的组成部分二所足义的化学武暑的数量，生产化学武器的技术设备 

和有关的技术文献的数量；

- 根据附件  中作出的规定其领土上是否存在缱成部分二所定义的化学 

武器储存及何种生产能力，不论后者是鹵任何其他国家，任何国家集 

团，任何组织或个人所控制的或遗留下来的》

***

*有待拟定

**有待商定

3. 根据附件中的规足 ，每一缔约国应承诺在本公约生效后或在缔约国加入 

本公约后•…一天/月• 内公布其销毁化学武器储存或将其转用于被准许用途的计 

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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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附件.中的规定，每一缔约国应承诺在开始销毁或拆除化学武器生产 

设施之后的•一天/月/一年之内公布设施的销毁或拆除计划，并说明设施的地点.

5. 每一缔约国应承诺：

(a) ㈠ '每年定期通报有关销毁化学武器储存或将其转用被准许用途的计

划执行情况；

㈡在开始执行销毁化学武器储存或将其转用于被准许用途的毎T 

续执行阶段之前三个月就该阶段发出通报；

(b) ㈠每年/定期通报有关销毁或拆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计地的执行

情况；

Q在开始执行销毁或拆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每一执行阶段之前三 

个月就该阶段发出通报；

(c) 在销毁或转用化学武器储存后3 0天之内和销毁或拆除化学武器 

生产设施后3。天之内，作出有关上述事项的声明.

6. 凡在专业化的设施内从事生产被准许用途或与防御化学武暑  •直接有关 

的剧毒性致死化学品的任一本公约缔约国应在该设施开始运转之日之前公布设施的 

地点

*

7. 每一缔约国应承诺每年公布所生产的、由储存转用的、取得或使用的下列 

物剂：

•*备选方案见第c D/3 3 4号文件附件第1 6、1 7页，第7和第8段

(a) H 同防御化学武器直接有关的剧毒性致死化学物剂和其他致死或有 

害化学物剂；

D 用于工业、农业、研究、医药和其它和平用途以及与使用化学武 

卷无关的军事用途的剧毒性致死化学物剂；

(=)用于工业、农业、研究、医药和其它和平用途以及为执行法律而 

用作剌激剂的其它致死或有害化学物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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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上述的各种化学品以及为准许的用途而生产、取得、保有和使用的前 

体，如因可能被转用于化学武器的用途而构成某种特别危险者，均应 

列入有关的清单-每一缔约国应承诺每年提出这些清单•所载列的化 

学品及化学品前体的资料.

8. 每一缔约国应承诺在每次转让剧毒性致死化学物孤失能剂、剌激剂和可 

用作二元或多元化学武取件的其他化学物剂给任何其他缔约国而此种转让又不受 

本公约禁止时将提出通知，包括接受转让国的国名.

9. 上述公布、计划、通知和声明应提交协商委员会，由其将上述公布、计地、 

通知和声明通知本公约各缔约国.

*载有清单和其他有关规定的附件有待商定和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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缱成部分十(附件)：公布

公布化学武器的储存应包括

(a) 根据毒性类别    的散装和填充入弹药的化学品储存的数量(公吨)；********•*

(b) 根据毒性类别  分别拟作以下用途的由公约组成部分三所定义的前 

体的数量(公吨),

* *

*备选方案见第CD/334号文件附件第乌页

**备选方案见第C D/3 3 4号文件附件第£2页

***有待商定和拟定

**•*有待崗定

-二元或多元弹药或装置；

一一元弹药或装置；

(c) 由组成部分二第一段(b)所定义的弹药或装置   #的数量；* *

(d) 为直接使用于组成部分二第一段(b)所定义的弹药和装置而专门设计的 

设备的数:&

(e) 其他问题.••・

公布生产化学武器的设施/总能力

(a) 应包括：旨在根据化学品类别供化学武器用途的化学品的生产设施/ 

总输；

(b) 分别作如下用途的本公约组成部分三所疋义的前体的生产设施/总能

力：

一二元或多元武器；

-—元武器；

(c) 公布设施的地点的时间和其他冋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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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十一：关于核査的一般规定

本公约各缔约国应以国家和国际措施的绪合作为在核査本公约各条款遵守情况 

方面进行活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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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十二：国家执行措施

.1.本公约每个缩约园应承诺将按照其宪法手续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措施. 

来履行本公约并特别要在其管辖或控制的任何地方禁止和防止任何违反本公约条款 

的活动.

2. 本公约每个缩约国应将其对于履行公约而采取的立法和执行措施通知独商 

委员会.

3. 本公约每个缔约因应按照其宪法程序.指定一个机构.在監督执行情况以 

及与协商委员会和其他缩约国中执行同样职能的机构进行合作方面负主要责任.

4 .有关这样一个机构的功能的建议和指导方针在本组成部分附件四中予以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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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十二（附件）
国家执行措施.

关于国家执宿机构的作用的建议和原则：

国家方面：

（a）监督本公约缩约国在其国家领土内或任何其管辖或控制的范围内履行 

公约规定义务的情况.

8）为了有效地完成其任务.该机构应有权：

- 从各执行机构接受与执行公约有关的实际情况有关的情报；

-掌握研究与发展的情报以及与化学工业企业和有关的部门进行生 

产和商业活动有关的情报.其中包括那些从事制造可能与公约的 

范围有关的化学和其他产晶的工业公司的生产利商业文献；

一前往那些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有書化学品和属于公约范围内 

的前体的设繼；

一前住那些正在或已经被拆除的设施或暂时改装为销毁化学武卷储 

存之用的设施.以及那些为准许的目的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而 

设计的专门设施；

-按照上述设施中的敏感装置和仪暑并进行必要的测量 ；

一拥有完成其任务所必需的经费；

-向政府提出可以公开的有关各项活动的报告.

国际方面

侮）向协商委员会提供有关它在核查公约的遵守情况方面执行任务情况的 

必要情羸

8）在现场视察中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其中包括技术援助.

（c）参加选择现场视察的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

応）与协商委员会.负有监督其他缔约国执行公约情况的责任的有关国际 

组织和国家机构进行合作.

« 备选方案见弟8/334号文件附件.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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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十三条：国家核査技术手段.

1 .本公约辱缔约国可使用其可获得的国家核查技术手段.以保证根据普遍承 

认的国际法原则遵行公约的各项条款. ***

2 ,本公约每缩约国可使用其国家核査技术手段或在其他任何缩约国的全面或 

部分墙助下根据本组成部分篱一段进行监测活动.

*备选方案见第CD/334号文件附件.第线页.

**备选方案见第CD/334号文件附件.第36页.

3.本公约任一缩约国不应阻碍其他缩约国根据本组成部分第1段使用其国家 

核査技术手段.其中包括不使用故意的應蔽措施进行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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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十四:协商和合作

1.本公约各缔约国承诺在解决可能出现的与公约的目标或公约条款之适用有 

关的问题时相互协商和合作.

2 .本公约各缩约国将在双边或多边基础上或通过协商委员会交换它们认为必 

要的资料.以确保本公约规定的义务得到履行.

3. 协商和合作也可在联合国范围内根据其宪章通过适当国际程序予以进行. 

这些程序可包括利用协商委员会以外的一些有关国际缉象的服务.

4. 为提高本公约的效力.本公约各第约国不应采取旨在对其他缔约国履行本 

公约的实际情况进行蓄意歪曲的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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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十五.：协商委员会

1 .为了进行广枣的国际协商和合作.为了在各缩约国之间交换资料.为了提 

供专家意见以及为了以其幡种另M從进对本公约条款墨寺情况的核査.各绪约国 

应在公约生效后三十天内设立一个协商委员会.任何缩约国都有权委派代表参加该 

委员会.

2. 协商委员会将根搪蓄要召开会议.并也可根据本公约任何缩约国提出的 

要求.在收到要求后三十天内召开会议.*

3. 同协商委员会的组织和程序、委员会的附属机构及其职责、权利、义务和 

工作方法、委员会在就地视察方面所起的作用.与国家执行机构合作的我式.委员 

会的活动经费及其他事项等有关的其他问题在附件••中规定.

4. 为了保证在本组成部分第一段规定的时间.即 • 个国家在公约上签 

字后设立协商委员会.应设立一个所有签字国均可参加的筹备委员会.

**

*选择方案见笫CD/334号文件附件.第41页.

**有待拟定。

**有待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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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成部分十六；事实调查程序

1 .每一缔约国有权通过双边途径或通过协商委员会请求被怀疑违反本公约的 

另一缔约国提出有关事实真相的情报.被致送此一请求的国家应向提出此一请求的 

缩约国提供有关此一请求的情报.

-.2.每一缔约国得通馈近途径或通过协商委员会向被怀疑违反本公约的另一 

绪约国提出进行就地视察的请求.此项请求得于本条第1款范围内所述各种事实调 

査的可能性均予用尽以后送出.并应包括一切有关情报以及能证实此项请求得以成 

立的一切可能证据.被致送此一请求的绪约国可对此请求作出有利的考虑或作出相 

反决定.该国应及时将其决定告诉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若该国不准备同意进行就地 

视察，则应提供适当的解释.

3.被怀疑违反本公约的任一缩约国应有权要求在其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的 

任何地方进行现场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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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十七：现场视察

1. 本公约各缔约国应在有待商定的基础上通运国际现场视察.在为实施本公 

约组成部分五的条款的目的所设想的时期内.在经改装的或专门的设施处核査化学  

武器储存的销毁情况.*

2. 本公约各缩约国应在有待商定的基础上通过国际现场视察.在专门的设施 

处核査为准许的用途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情况.

•备选方案见CD/334号文件附件隽42. 43无 



CD/333

CD/CW/WP.44

Page 25

驱部分+八:对可能违反公约规定的各项义务的行为的程序

1.本公约任何缩约国如有理由认为任何其他缔约国已有行为或可能有行为违 

反由本公约各项条款所产生的义务时.得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这种控诉 

应包括一切有关情报和能证实控诉得以成立的一切可能证据.

2 .本公约各缩约国承诺•在安全理事会按照联合国宪章条款根据其所收到的控 

诉而发起进行的任何调査中.给予合作.安全理事会应将调查结杲通知本公约各绪 

约国.

3.本公约各缔约国承诺.如果安全理事会断定由于本公约遭受某一缔约国的 

违反而使本公约任何缩约国面格危险.将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向请求援助的该缩约 

国提供援助或支持这种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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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十九：与其他条约的关系

本公约的任何条款均不应被解融会赃何方式限制或减缩任何国家在1925年 

6月1 7日于日内瓦签署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 

隣方法的议定书》中所承担的义务.以及在《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卷的发展、 

生产支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和在《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 

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中所承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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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二十：修正案

1 .本公约任何鋪约国均可对本公约提出修正案.任何建议的修正案案文应提 

交给公约保存人.保存人应迅速将这一案文递给所有的缩约国.

2.修正案应在大多数绪约国向保存人交存其接受书后.对接受修正案的所有 

缩约国生效.此后.对其余任何缩约国则应从其交存接受书之日起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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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二:审査会议

1. 本公约生效后  ・ 或在这以前本公约多数缩约国以向保存人提出建 

议的方式提出要求后？.应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公约缩约国会议・审査本公约的实施 

情况.以便确保公约的各项目曲正在得到实现.这种审査应考虑到与公约有关的任 

何新的科技发展.

*

2. 此后应每隔….年•挙行进一步的审査会议.本公约多数缔约国要求时亦 

可在其他时间拳行.

*有待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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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二十二：有效期和退约

1 .本公约无限期有效。

2 .本公约各缔约国如断定与公约主题有关的非常事件已经危及其最高利益时. 

为行使其国家主权-有权退出本公约.该国应提前三个月将此种退出决定通知保存 

人.此项通知应包括关于其认为已危及其最高利益的非當事件的说明.

3 .保存人应立即将一个绪约国提交退约通知一事通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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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二十三:签署.批准.加入

1. 本公约应对所有国家开玻签字.未在本公约按照本条第3款之规定生效前 

在本公约上签字的任何国家.可随时加入本公约.

2. 本公约应经各签字国批准"批准书或加入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处.

3 .本公豹自_一个国蘿政府按照末条第2款"之规定交存批准书起生效.

4. 对于在本公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本公约自各该国交存批 

准书或加入书之日起生效.

5. 保存人应将每一签字的日期、每份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交存日期和本公约及 

任何修正案的生效日期以及收到的其他通知事项迅速通知所有签字国和缩约国.

6. 本公约应由保存人按照联合国宪章畫102条办理登记.

7. 本公约的附件应被认为是本公约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待商定.

**误选方案见第CD/334号文件附件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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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二十四：公约的散发

本公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其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利西班牙 

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联合国秘书长应将经正式核证的副本送交变公约各缩约国的 

政府及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有关机构.


